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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７８号　　　　　二一五年七月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９５元和９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１４０和６１６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５４０元和６５６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１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２３５ ７１４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６２５５ ６１６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９１０ ５８２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２４０ ４１７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５５０ ８４４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１００ ７１１５

天津市 ８０６５ ７０８０

河北省 ７８９５ ６９２０

山西省 ７９６５ ６９７５

辽宁省 ７８９５ ６９２０

吉林省 ７８９５ ６９２０

黑龙江省 ７８９５ ６９２０

上海市 ８０８０ ７０８５

江苏省 ７９５０ ６９６０

浙江省 ７９５０ ６９７５

安徽省 ７９４５ ６９７０

福建省 ７９７０ ６９８５

江西省 ７９５０ ６９８０

山东省 ７９０５ ６９３０

２



湖北省 ７９２０ ６９４５

湖南省 ７９６０ ７００５

河南省 ７９１５ ６９４０

海南省 ８０４０ ７０５５

重庆市 ８１１０ ７１３０

广东省 ７９７５ ６９９０

广西自治区 ８０４０ ７０５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９００ ６９２０

甘肃省 ７８８０ ６９４０

新疆自治区 ７６７５ ６８１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９１０ ６９３５

成都市 ８１１５ ７１５５

贵阳市 ８０７５ ７０８０

昆明市 ８１０５ ７１１０

西安市 ８０５０ ７０９０

西宁市 ７８６０ ６９６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 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１４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３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降低２６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８７５和５９００元。其他成品油

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２７５元和６３０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１４０ ６８７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６１６５ ５９０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８２０ ５５６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１７０ ３９８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４４０ ８１３０

４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８３５ ６８５０

天津市 ７８００ ６８１５

河北省 ７６３０ ６６５５

山西省 ７７００ ６７１０

辽宁省 ７６３０ ６６５５

吉林省 ７６３０ ６６５５

黑龙江省 ７６３０ ６６５５

上海市 ７８１５ ６８２０

江苏省 ７６８５ ６６９５

浙江省 ７６８５ ６７１０

安徽省 ７６８０ ６７０５

福建省 ７７０５ ６７２０

江西省 ７６８５ ６７１５

山东省 ７６４０ ６６６５

湖北省 ７６５５ ６６８０

湖南省 ７６９５ ６７４０

河南省 ７６５０ ６６７５

海南省 ７７７５ ６７９０

重庆市 ７８４５ ６８６５

广东省 ７７１０ ６７２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７７５ ６７９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６３５ ６６５５

甘肃省 ７６１５ ６６７５

新疆自治区 ７４１０ ６５５０

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６４５ ６６７０

成都市 ７８５０ ６８９０

贵阳市 ７８１０ ６８１５

昆明市 ７８４０ ６８４５

西安市 ７７８５ ６８２５

西宁市 ７５９５ ６７０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７号　　　　　二一五年八月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２２０元和２１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６５５和５６８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０５５元和６０８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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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８７５ ６６５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９００ ５６８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５６０ ５３４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９８０ ３８３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１３０ ７８７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６１５ ６６３５

天津市 ７５８０ ６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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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７４１０ ６４４０

山西省 ７４８０ ６４９５

辽宁省 ７４１０ ６４４０

吉林省 ７４１０ ６４４０

黑龙江省 ７４１０ ６４４０

上海市 ７５９５ ６６０５

江苏省 ７４６５ ６４８０

浙江省 ７４６５ ６４９５

安徽省 ７４６０ ６４９０

福建省 ７４８５ ６５０５

江西省 ７４６５ ６５００

山东省 ７４２０ ６４５０

湖北省 ７４３５ ６４６５

湖南省 ７４７５ ６５２５

河南省 ７４３０ ６４６０

海南省 ７５５５ ６５７５

重庆市 ７６２５ ６６５０

广东省 ７４９０ ６５１０

广西自治区 ７５５５ ６５７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４１５ ６４４０

甘肃省 ７３９５ ６４６０

新疆自治区 ７１９０ ６３３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４２５ ６４５５

成都市 ７６３０ ６６７５

贵阳市 ７５９０ ６６００

昆明市 ７６２０ ６６３０

西安市 ７５６５ ６６１０

西宁市 ７３７５ ６４８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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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９１号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２１０元和２０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４４５和５４８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８４５元和５８８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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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６５５ ６４４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６８５ ５４８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３４０ ５１４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８３０ ３６８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８７０ ７６２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４０５ ６４３０

天津市 ７３７０ ６３９５

河北省 ７２００ ６２３５

山西省 ７２７０ ６２９０

辽宁省 ７２００ ６２３５

吉林省 ７２００ ６２３５

黑龙江省 ７２００ ６２３５

上海市 ７３８５ ６４００

江苏省 ７２５５ ６２７５

浙江省 ７２５５ ６２９０

安徽省 ７２５０ ６２８５

福建省 ７２７５ ６３００

江西省 ７２５５ ６２９５

山东省 ７２１０ ６２４５

湖北省 ７２２５ ６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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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７２６５ ６３２０

河南省 ７２２０ ６２５５

海南省 ７３４５ ６３７０

重庆市 ７４１５ ６４４５

广东省 ７２８０ ６３０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３４５ ６３７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２０５ ６２３５

甘肃省 ７１８５ ６２５５

新疆自治区 ６９８０ ６１３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２１５ ６２５０

成都市 ７４２０ ６４７０

贵阳市 ７３８０ ６３９５

昆明市 ７４１０ ６４２５

西安市 ７３５５ ６４０５

西宁市 ７１６５ ６２８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２５号　　　　　二一五年七月七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７８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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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７８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７８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１１５ ６．０１ ８２６５ ６．１２ ８４１５ ６．２３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６０２ ６．４１ ８７５２ ６．５２ ８９０２ ６．６３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０８９ ６．９１ ９２３９ ７．０２ ９３８９ ７．１３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９００ ７．７０ １００５０ ７．８２ １０２００ ７．９４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７８５ ５．７７ ６９３５ ５．９０ ７０８５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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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柴油（国Ⅳ） ７１５５ ６．０８ ７３０５ ６．２１ ７４５５ ６．３４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１４ ５．５４ ６６６４ ５．６７ ６８１４ ５．７９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４９ ５．６５ ６７９９ ５．７８ ６９４９ ５．９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１９２ ６．１２ ７３４２ ６．２４ ７４９２ ６．３７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５８４ ６．４５ ７７３４ ６．５８ ７８８４ ６．７０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８１５ ７９６５ ８１１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３０２ ８４５２ ８６０２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７８９ ８９３９ ９０８９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６００ ９７５０ ９９００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８５ ６６３５ ６７８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５５ ７００５ ７１５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１４ ６３６４ ６５１４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４９ ６４９９ ６６４９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９２ ７０４２ ７１９２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２８４ ７４３４ ７５８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４０号　　　　　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将学生学费收费标准延期两年的请示》（川希望汽院〔２０１５〕３１号）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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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属省政府２０１３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以及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报告和学校申请原收费标准延期的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学生收费继续

试行如下标准：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８５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

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

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起继续试行两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全省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５１号　　　　　二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７月１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学习贯彻国务院领导重要批示精神把价格改革向纵深推进”

电视电话会议，以及省委省政府深化价格改革部署要求，建立居民阶梯气价制度、居民阶梯水价制

度等是２０１５年必须完成的价格改革重点任务。总体上看，目前各地工作进度不理想，部分地区进

展滞后。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委建立的价格改革工作任务调度督查制度要求，现将各地价格

改革工作最新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建立实施居民阶梯气价制度

２０１５年底前，全省所有已通气城镇（县级及以上城镇），务必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

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５５号），建立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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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制度。截至６月底，全省已通气城镇中仅有都江堰市建立实施了居民阶梯气价制度；广元市

（含广元市主城区、朝天区、元坝区、剑阁县、青川县、旺苍县）已召开听证会，拟于１０月１日起实

施；达州市等地拟于近期召开听证会。

二、建立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２０１５年底前，全省所有设市城市（县级及以上），务必按照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关

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２６号），建立推行居民

阶梯水价制度。截至６月底，全省３３个设市城市中，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遂宁市、眉山市、雅

安市、江油市、万源市等８市建立实施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推广率２４％。

三、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

按照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５

号）要求，２０１６年底前，设市城市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０．９５元，

非居民不低于１．４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０．８５元，非居民不低于

１．２元；未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市、县和重点建制镇，最迟应于２０１５年底前开征，并在３年内建成污

水处理厂投入运行。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务必高度重视价格改革工作，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大工作力

度，加快工作节奏，落实责任人，明确时间进度，在完成本级价格改革任务的同时，督促所辖县（包

括扩权试点县、市、区）按时完成今年各项价格改革任务。并按时将本级和所辖县（包括扩权试点

县、市、区）推进情况汇总报送我委，我委将密切关注各地进展情况，进行定期通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５５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荣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

你局《关于核定“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增加部分产品包装规格及销售价格的请示》（荣发科

局〔２０１５〕８８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价格体系以及制盐

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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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本批复价格从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瓶

１ 绿色食品螺旋藻碘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箱、塑编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２ 绿色食品低钠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箱、塑编袋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

３ 天然精制井矿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箱、塑编袋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２．５

４ 天然精制岩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箱、塑编袋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２．５

５ 海藻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箱、塑编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６ 泡菜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箱、塑编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５６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转报〈四川省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核定价格的请示〉

的请示》（乐发改〔２０１５〕２１６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现行价格体系以及

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省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

（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省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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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瓶

１ 精纯盐
３００ｇ４０ 塑瓶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３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２ 绿色食品精纯盐
３００ｇ４０ 塑瓶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３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３ 绿色食品海藻碘盐
３００ｇ４０ 塑瓶 ６５００ １００３４ ３．５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６２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１４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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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１４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１４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８５０ ５．８１ ８０００ ５．９２ ８１５０ ６．０３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３２１ ６．２０ ８４７１ ６．３１ ８６２１ ６．４２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７９２ ６．６８ ８９４２ ６．７９ ９０９２ ６．９１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５７７ ７．４５ ９７２７ ７．５７ ９８７７ ７．６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２０ ５．５４ ６６７０ ５．６７ ６８２０ ５．８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９０ ５．８６ ７０４０ ５．９９ ７１９０ ６．１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５９ ５．３２ ６４０９ ５．４５ ６５５９ ５．５８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９０ ５．４３ ６５４０ ５．５６ ６６９０ ５．６９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１１ ５．８８ ７０６１ ６．００ ７２１１ ６．１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３０３ ６．２１ ７４５３ ６．３４ ７６０３ ６．４７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５５０ ７７００ ７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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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０２１ ８１７１ ８３２１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４９２ ８６４２ ８７９２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２７７ ９４２７ ９５７７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２０ ６３７０ ６５２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９０ ６７４０ ６８９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５９ ６１０９ ６２５９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９０ ６２４０ ６３９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１１ ６７６１ ６９１１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００３ ７１５３ ７３０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农民利用自有住宅从事旅游经营

用电用水用气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６７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２０１５年中央、省委１号文件提出的“鼓励农民利用自有住宅或其他条件依法从事

旅游经营，其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要求，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及标准

农民利用自有住宅或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主要是指农民利用其享有产权的房屋、宅

基地和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农林渔牧等资源，依法为旅游者提供住宿、餐饮、康乐、民俗体验、

垂钓、采摘、购物等有偿服务的经营行为，以自有自营为主要经营方式，以住宿、餐饮为主要经营业

态兼顾其他。

农民利用自有住宅或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的，其经营场所及服务设施用电、用水、用气

按当地居民合表用户价格标准执行。

二、执行时间

尚未落实农民利用自有住宅或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其用电、用水、用气按居民生活类

价格执行的地区，应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前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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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供电、供水、供气单位要及时做好相关用户的计量、价格、收费等服务工作，确保上述价

格政策落实到位。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价格政策落实情况的指导和督促，

组织开展价格政策执行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三）各地执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向省发展改革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反映。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多品种食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６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渠县发展和改革局：

你局《关于核定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品种盐销售价格的请示》（渠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

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价格体系以及制盐

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价格如下（见附件）。本

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 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瓶

１ 低钠盐

３５０ｇ×１２ 塑瓶 ９８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７

４００ｇ×２５ 铝塑袋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４

２５０ｇ×４０ 铝塑袋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２．５

２ 螺旋藻碘盐
３５０ｇ×１２ 塑瓶 ９８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７

３５０ｇ×６０ 铝塑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３ 海藻碘盐
４００ｇ×２５ 铝塑袋 ３６５０ ７５２５ ３．５

３５０ｇ×６０ 铝塑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０２



４ 碘钾食用盐
３５０ｇ×１２ 塑瓶 ９８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７

３５０ｇ×６０ 铝塑袋 １７５０ ３６８０ １．５

５ 天然精纯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塑袋 ３２１４ ６１４３ ２．５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

６ 天然深井岩盐
５００ｇ×４０ 尼龙袋 ３０００ ６０２０ ３．５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袋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２．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９０号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调整学费标准的请示》（川文职院〔２０１５〕２７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２０１３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依据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报告和学校已公布２０１５年学生收费标准的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学生收

费继续试行如下标准：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史类专业 ８５００元／年·生；理工类专业９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

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

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

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起继续试行一年。

此复。

１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同行二手汽车评估有限公司等

取得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５〕６７１号　　　　　二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成都同行二手汽车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宏羽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３２号令）、《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价格评估机构资

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批

准你２公司为丙级价格评估机构，有效期三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

业务。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９６号　　　　　二一五年八月五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降低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７号）。按照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下浮０．００５元／人

·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２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９７号　　　　　二一五年八月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７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７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７号）详见本

３２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６３０ ５．６５ ７７８０ ５．７６ ７９３０ ５．８７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０８８ ６．０３ ８２３８ ６．１４ ８３８８ ６．２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５４６ ６．４９ ８６９６ ６．６１ ８８４６ ６．７２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０５ ５．３６ ６４５５ ５．４９ ６６０５ ５．６２

０
!

柴油（国Ⅳ） ６６７５ ５．６８ ６８２５ ５．８０ ６９７５ ５．９３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５３ ５．１５ ６２０３ ５．２７ ６３５３ ５．４０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７９ ５．２５ ６３２９ ５．３８ ６４７９ ５．５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８３ ５．６８ ６８３３ ５．８１ ６９８３ ５．９４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０７６ ６．０２ ７２２６ ６．１４ ７３７６ ６．２７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３３０ ７４８０ ７６３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７８８ ７９３８ ８０８８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２４６ ８３９６ ８５４６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０５ ６１５５ ６３０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３７５ ６５２５ ６６７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５３ ５９０３ ６０５３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７９ ６０２９ ６１７９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８３ ６５３３ ６６８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７７６ ６９２６ ７０７６

４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２３号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９１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９１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９１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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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４２０ ５．４９ ７５７０ ５．６０ ７７２０ ５．７１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８６５ ５．８６ ８０１５ ５．９７ ８１６５ ６．０８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３１０ ６．３１ ８４６０ ６．４３ ８６１０ ６．５４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００ ５．１９ ６２５０ ５．３１ ６４００ ５．４４

０
!

柴油（国Ⅳ） ６４７０ ５．５０ ６６２０ ５．６３ ６７７０ ５．７６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５６ ４．９８ ６００６ ５．１１ ６１５６ ５．２３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７８ ５．０８ ６１２８ ５．２１ ６２７８ ５．３４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６６ ５．５０ ６６１６ ５．６３ ６７６６ ５．７５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５８ ５．８３ ７００８ ５．９６ ７１５８ ６．０９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１２０ ７２７０ ７４２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５６５ ７７１５ ７８６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０１０ ８１６０ ８３１０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００ ５９５０ ６１０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１７０ ６３２０ ６４７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５５６ ５７０６ ５８５６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７８ ５８２８ ５９７８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６６ ６３１６ ６４６６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５８ ６７０８ ６８５８

６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３１号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公安厅、农业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

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１３号）规定，根据公安部关于推行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自主报考的工作方案，为适应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的新形势，加强收费管理，现将我省驾驶

许可考试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驾驶许可考试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汽车、低速货车驾驶许可考试费：科目一（理论考试，下同）每人每次１００元，科目二（场

内驾驶考试，下同）每人每次２６０元，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考试，下同）每人每次２００元。

（二）三轮汽车、摩托车、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费：科目一每人每次１００元，科目二每人每次

１００元，科目三每人每次８０元。

（三）持军队、武警部队机动车驾驶证和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

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第一次记满十二分须参加考试的；以及在一个记分周

期内第二次以上记满十二分须参加考试的；机动车驾驶证因逾期换证、逾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被

注销未超过两年的，按规定需参加相应科目的考试，按上述收费标准执行。

（四）残疾人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按上述标准减半收费。

（五）对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不合格的，每个科目应免费补考一次；补考不合格重新申请考试

的，按规定标准收费。

二、上述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严格执行《四川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转发＜财政部关于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 ＞的通知》（川财预

〔２０１０〕６４号）和《省财政厅 省公安厅关于全省公安交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实行银行代收管理

办法的通知》（川财非〔２００１〕１０号）规定，收入按３０％和７０％的比例分别及时足额缴入省级国库

和同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三、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农机部门应在执收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和依据，严

格按本通知所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使用省财政

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自觉接受发改、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实施。原省上关于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的文件规定一

律废止。

７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城镇燃气企业天然气价格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３８号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油天然气销售西南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

为缓解上游供气企业与城镇燃气企业双方因不同用气类别价格差异而出现的矛盾，保障双方

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体现公平、透明的原则，现就城镇燃气企业天然气价格结算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上游供气企业供城镇燃气企业天然气价格仍按居民用气、非居民用气、化肥用气价格分

类，据实进行年度结算。

二、城镇燃气企业实际分类销售结构实行一年一核。年度实际分类销售结构可由供气企业组

织城镇燃气企业进行核实后共同确定，也可由双方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核实确定。上一年度实际

分类销售结构作为当年用气价格预结算的依据，同时应据实进行年度价格清算。

三、当年所取得的城镇燃气企业上一年度用气结构调查结果应与城镇燃气企业协商无异议

后，达成当年用气价格预结算协议。如当年城镇燃气企业用气结构变化较大的也可及时提出与供

气企业协商。双方对调查结果争议较大，无法达成协议的，可由供气企业或燃气企业报我委审定。

四、目前尚未完成年度城镇燃气企业分类销售结构核定的，请抓紧组织完成，同时做好年度用

气价格清算工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黑水河二级、一颗印一二级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２７号　　　　　二一五年八月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新建黑水河二级电站，装机容量２．４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

据现行电价政策，核定黑水河二级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

起执行。

８２



阿坝州理县一颗印一、二级电站（装机容量１．３６万千瓦），原四川省物价局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核定其上网电价。该电站由于遭受２０１０年特大泥石流灾害以及送出通道困难，建设工期严重滞

后，至今未投产发电。目前，该电站建设、输变电工程基本完工，预计２０１５年９月并入四川电网运

行。根据现行电价政策，重新核定一颗印一、二级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

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面山二期、鲁北风电场上网电价及

红旗等风电场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２８号　　　　　二一五年八月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攀枝花市盐边县新建大面山二期风电场，装机容量１０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

根据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核定大面山二期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１元，从风电

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凉山州会东县新建鲁北风电场，装机容量４．９５万千瓦，并自筹资金建设了接网工程，将于近

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核定鲁北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０．６１元，同时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凉山州会理县红旗、长海子、三地和宁南县梁子乡风电场，我委已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核定了上网电价。现上述风电场自筹资金建设了接网工程。根据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

政策，同意红旗等４个风电场在上网电价基础上，同时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风

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省长葫灌区管理局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４０号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四川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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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厅《转报四川省长葫灌区管理局关于调整长葫水利工程自来水原水等价格请示的函》（川

水函〔２０１４〕１８２４号）收悉。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

令第４号）等相关规定，考虑到长葫灌区管理局依法纳税等因素，经研究，同意适当调整长葫灌区

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

一、供工业消耗水价格调整为０．３２元／立方米，贯流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４元／立方米。

二、供自来水厂原水价格调整为０．２３元／立方米。

三、供环境用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４元／立方米。

四、供种养殖业（属公司企业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用水价格为０．１０元／立方米。

五、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包括从枢纽取水和团结干渠取水。水资源费由用水户另行缴纳。

六、执行时间：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请四川省长葫灌区管理局收到调价文件后，及时予以公示并告知各用水户，做好宣传和解释

工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省通济堰灌区管理处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４１号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四川省水利厅：

你厅《转报四川省通济堰管理处关于调整通济堰灌区工业用水和环境保护用水供水价格请示

的函》（川水函〔２０１４〕１８２３号）收悉。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水利部令第４号）等相关规定，考虑到通济堰灌区管理处依法纳税等因素，经研究，同意适当调

整通济堰灌区非农业供水价格。

一、供工业消耗水价格调整为０．３２元／立方米；工业贯流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３元／立方米。

二、供环境用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４元／立方米。

三、供自来水厂原水价格为０．２１元／立方米；种养殖业（属公司企业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用

水价格为０．１１元／立方米。

四、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水资源费由用水户另行缴纳。

五、执行时间：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请四川省通济堰灌区管理处收到调价文件后，及时予以公示并告知各用水户，做好宣传和解

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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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

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４２号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四川省水利厅：

你厅《转报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关于调整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请示的函》

（川水函〔２０１４〕１８２２号）收悉。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令第４号）等相关规定，考虑到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依法纳税等因素，经研究，同意适当

调整龙泉山灌区非农业供水价格。

一、供工业消耗水价格调整为０．３２元／立方米；供工业贯流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４元／立方米

二、供自来水厂原水价格调整为０．２７元／立方米。

三、供环境用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４元／立方米。

四、供种养殖业（属公司企业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用水价格为０．１２元／立方米。

四、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水资源费由用水户另行缴纳。

五、执行时间：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请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收到调价文件后，及时予以公示并告知各用水户，做好宣

传和解释工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省都江堰黑龙滩灌区管理处

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４３号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四川省水利厅：

１３



你厅《转报四川省都江堰黑龙滩灌区管理处关于调整灌区工业和生活供水原水价格请示的

函》（川水函〔２０１４〕１８２５号）收悉。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令第４号）等相关规定，考虑到都江堰黑龙滩灌区管理处依法纳税等因素，经研究，同意适

当调整黑龙滩灌区非农业供水价格。

一、供工业消耗水价格调整为０．３２元／立方米；供工业贯流水价格调整为０．１４元／立方米。

二、供自来水厂原水价格调整为０．２５元／立方米。

三、供环境用水价格为０．１２元／立方米；种养殖业（属公司企业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用水价

格为０．１０元／立方米。

四、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水资源费由用水户另行缴纳。

五、执行时间：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请四川省都江堰黑龙滩灌区管理处收到调价文件后，及时予以公示并告知各用水户，做好宣

传和解释工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二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４４号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二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

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二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０７８８５．５７吨、

２１８０９３．５２吨、５７９０１．５３吨、５６０６５．８６吨、４６９７５．４１吨、２４００４．８６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

电厂实际上网电量。六家电厂２０１５年二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

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二季度垃圾处理量为１８７７４２．６７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低于电

厂实际上网电量７０３．６６５３万千瓦时。九江环保发电厂二季度上网电量中５２５６．７９４７万千瓦时按

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上网电量按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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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核定２０１５年秋季部分教材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７４号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你们《关于２０１５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定价（第三批）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５〕２００号）、《关于

申请２０１５年秋季教材价格的报告》（西出办［２０１５］６号）收悉。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的规定，经审核，

同意２０１５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５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执行。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三六三医院新住院大楼床位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４２号　　　　　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三六三医院：

你院《关于申请继续执行新住院大楼床位费收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４７号）收悉。经

研究，现将你院新住院大楼床位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系卫生部门批准审定的三乙综合医院，住院楼的房间、床位和有关的软、硬件等医疗

技术配置必须达到卫生部门的规定要求。同时要给患者提供方便、舒适、安全的住院环境。

二、普通病床床位费

（一）单人间：独立卫生间、２４小时供应热水、电视、沙发、储物柜、陪伴床及卧具，每床日９０

元；

（二）双人间：每床日４５元；

（三）三人间：每床日３５元；

（四）四人间：每床日３０元。

三、重症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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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症监护病房：每床日７０元；

（二）重症监护隔离病房：每床日１２０元。

四、抢救室：每床日６０元。

五、以上床位费为最高限价，不再按医院等级上浮。楼内其他公用设施（空调除外）不再另行

收费。

六、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三六三医院体部伽玛刀治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４３号　　　　　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三六三医院：

你院《关于体部伽玛刀治疗收费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４８号）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体部伽

玛刀治疗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体部伽玛刀治疗按《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归并，一级分类为医技诊疗类，二级分

类为放射治疗，三级分类为外照射治疗。项目名称暂定为“体部伽玛刀治疗”，项目编码为：

２４０３００００８—２。

二、服务价格为每次３７００元。基础价含一次治疗，之后每增加一次治疗加收２５０元，加收最

高不超过１５００元。

三、你院应按规定在治疗或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自觉接受社会和

价格部门的监督。

四、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人附睾分泌蛋白（ＨＥ４）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８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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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关于申请“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检测”等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
!

２０１５
"

９２

号）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人附睾分泌蛋白（ＨＥ４）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ＣＧＳＥ１０００ 人附睾分泌蛋
白（ＨＥ４）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加免疫试剂，温育，检测，质控，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１００

ＣＥＲＺ１０００
胃泌素释放肽
前体（ＰｒｏＧＲＰ）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
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１０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剥离术（ＥＳＤ）”

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９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成都军区总医院：

你院《关于新增经电子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剥离术（ＥＳＤ）收费标准的申请》（院
!

２０１５

"

７９号）、《关于新增经电子胃镜超声微探头检查收费标准的申请》（院
!

２０１５
"

８０号）、《关于

新增超声结肠镜检查收费标准的申请》（院
!

２０１５
"

８１号）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经电子内

镜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剥离术（ＥＳＤ）”等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ＨＰＢ６５６０１

经电子内镜食
管胃十二指肠
黏 膜 剥 离 术
（ＥＳＤ）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
镜，胃镜检查，寻查肿物，于肿物基底部注
射肾上腺素甘油果糖（或高渗盐水及美蓝
或靛胭脂）以抬举病变黏膜部分，采用电
刀等进行剥离，切除治疗。图文报告。不
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血管夹 次 ３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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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ＰＢ０１６０５ 经电子胃镜超
声微探头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
镜，经活检钳通道插入超声微探头，观察
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肠壁、十二指肠乳
头、胰头、下段胆管，于病变部位进行超声
检查。图文报告。不含活检、监护。

次 ６５０

ＦＰＳ０１６０２ 超声结肠镜检
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电子结肠镜
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于病变部位采
用超声内镜探头检测。图文报告。不含
监护。

次 ６０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大隐静脉腔内激光闭合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８０号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申请“大隐静脉腔内激光闭合术”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
!

２０１５
"

５９号）

收悉。经研究，医院根据技术成熟质量可靠，使用安全，且列入《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

年版）》，医院也确需开展此项目。为此，现将有关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ＨＭ５５９３０１ 大隐静脉腔内
激光闭合术

消毒铺巾，踝内侧切口，切开大隐静脉，经
套管针插入激光光纤，至大隐静脉根部开
通激光，边后退边加压，小切口剥除小腿
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切口，绷带加压包
扎。

次 １８０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收费年审公告※

部分市州发改委（物价局）关于《收费许可证》年审的公告

根据《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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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格〔１９９８〕２０８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１０号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第２３号

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 ＜收费年度审验办法 ＞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６６８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查，以下单位《收费许可证》合格，收费合法，

现予以公告。

２０１４年泸州市江阳区实施收费单位基本情况报告制度公告
　　以下收费单位经泸州市江阳区发展和改革局和泸州市江阳区财政局开展实施２０１４年收

费基本情况和年度收支状况报告制度审核合格，特此公告。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组织机构
代码证

法人或
负责人

１ 泸州市江阳区民政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００８３５４０１－４ 朱学文

２ 泸州市江阳区殡葬管理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７３４８４５２６－４ 曾兴玉

３ 泸州市江阳区农林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詹亚西

４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泸州市江阳南路６号楼 ００８３５４５６－５ 赵春

５ 泸州市江阳区质量监督管理局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南路８号 Ｋ３３７５１２９－５ 童世江

６ 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 泸州市星光路９号 ００８３５４３０－５ 雷宏

７ 泸州市江阳区畜牧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００８３５４６２－０ 王大彬

８ 泸州市江阳区水务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００８３５４０９－Ｘ 罗杰

９ 泸州市江阳区水利农机培训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忠山路一段７号 周洪

１０ 泸州市江阳区卫生执法大队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 ７７１６６７７３２７－０ 熊志全

１１ 泸州市江阳区会计学会 泸州市江阳区财政局内 ７７７９１９０１－６ 杨晓学

１２ 泸州市江阳区交通路政管理大队
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１段稻子田４
号楼１—２号 ７４１６１２４８－１ 王骏

１３ 泸州市江阳区白蚁防治研究所 泸州市江阳西路５号楼 ７３１５９７９２－０ 许梅

１４ 泸州市江阳区房地产监理所 泸州市江阳西路５号楼 ７８６６８６０２－３ 许梅

１５ 泸州市江阳区建筑设计室 泸州市江阳区康宁路４号１楼２层 ２０４８１２３２－６ 罗林

１６ 泸州市江阳区环境保护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００８３５４６９－８ 王毅

１７ 泸州市江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泸州市江阳区康宁路４号院 熊锐

１８ 泸州市江阳区城乡环境综合管理局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 ３段玉石
北路１号 曾镜枫

１９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大山坪街道办
事处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５号 涂少剑

２０ 泸州市江阳区南城街道办事处环境管
理服务中心

泸州市下平远路１１号 ５７０７１８６４－７ 王昆荣

２１ 泸州市江阳区北城街道办事处建设和
环境管理服务中心

泸州市珠子街２９号 ０６０３４６３４－１ 刘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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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办事处环境管
理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办事处内 李寿军

２３ 泸州市江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４号 ００８３５４３４－８ 杜明

２４ 泸州市国土资源局江阳分局综合服务
中心

泸州市江阳中路５１号 ７６７２８４３６－０ 吴祖山

２５ 四川省泸州市江城公证处 泸州市江阳中路９号楼 ００８３５４２９－２ 胡正平

２６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街道办事处内 ０７６１０９８５－４ 周智

２７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 ５５３４９６７５－５ 李晓峰

２８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政府内 李作海

２９ 泸州市江阳区南城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下平远路１１号 曹绍兵

３０ 泸州市江阳区茜草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一段酒城
花园９－１５０４ ６９４８０７０２－７ 蒲秀松

３１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 姜修春

３２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镇政府内 ６９６９６０１９－９ 罗德林

３３ 泸州市江阳区北城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北城街道办事处内 张明永

３４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兰田街道办事处内 陈楠

３５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法律服务所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政府内 王盛

３６ 泸州市江阳区教育局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６号 ００８３５４１９－６ 杨华福

３７ 泸州市江阳区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
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丹青路教培中心１楼 ００８３５４７３－５ 杨华福

３８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忠山路二段２３号 ４５１００１７４－Ｘ 李代慧

３９ 四川省泸州市实验中学 泸州市江阳区茜草毗卢寺１号 Ｘ２０８０１１７－１ 张真银

４０ 四川省泸州市第七中学校 泸州市江阳北路７７号 ４５１００１８５－４ 李强

４１ 泸州市梓桐路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丹青路１号 周忠诚

４２ 四川省泸州市第十五中学校 泸州市连江路三段２４号 ４５１００１６０－０ 白成贵

４３ 泸州市泸南中学校 泸州市库房街４８号 ４５１００１３４－４ 聂华伟

４４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三段一号 ４５１００２３７－Ｘ 张晓红

４５ 泸州市南城学校 泸州市瓦窑坝９３号 余强

４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凤凰村１１号 ４５１００１３９－５ 李维兵

４７ 泸州市梓桐路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中路６６号 ５９９９７３３１－８ 王敬

４８ 泸州市实验小学校 泸州市连江路３段３４号 ４５１００１６７－８ 邱利平

４９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广营路１１０号 ４５１００１７０－７ 刘正芬

５０ 泸州市忠山小学 泸州市江阳区虫忠山路２４号 ７３３４１２８０－３ 杨宏

５１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大北街１４４号 ４５１００１４６－７ 邱侵凉

５２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丹林小学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泸宜街３３７号 ０９２１１２４６－３ 钱学友

５３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文苑路１３３号 ０９２１１８８１－４ 朱黎娟

８３



５４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旭阳路９３号 ０７３９６５１０－２ 杨德琴

５５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新胜街６９号 ７７７９３２５０－１ 王章文

５６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白马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白马街村 ７９７８５２１７－０ 曾万均

５７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乡街村 ６６０２９９７４－９ 陈仕其

５８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实验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１０公里 ７５２３１９０９－Ｘ 李林军

５９ 泸州市江阳区石岭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镇石岭街村 ４５１００２１４－４ 王官清

６０ 四川省泸州市蓝田中学校 泸州市蓝田力行路９５号 ４５１００１８３－８ 唐文仲

６１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街村 ７９７８５７８８－７ 刘洪

６２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四公里处 ７８６６９９７１－３ 许志辉

６３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街村 ７９７８５２１３－８ 刘祟友

６４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中心校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 ４５１０１２１５－８ 邹宏春

６５ 泸州市周永福第一实验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兴街村 ７７５８３１３２－８ 李长江

６６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宜定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宜定街村中兴
街１号 ７９３９７２７４－９ 彭景

６７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政府旁长河
组村６组 ４５１０１２１４－Ｘ 张 俊

６８ 泸州市江南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沙湾联合白果田 ４５１００２０７－２ 田德华

６９ 泸州市力行路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镇前进路８１号 ４５１００１８０－３ 彭俊

７０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社区 ０９２１１１２４－１ 朱章燕

７１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长冲村 ０９２１１１２１－７ 范才英

７２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金酒路２５号
２２号楼 １７３９６５０１－４ 高春月

７３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街村 ４５１０１６１７－５ 许小兵

７４ 泸州市人民南路幼儿园 泸州市中平远路１９号 ４５１００１４５－９ 杨雪梅

７５ 泸州市铜店街幼儿园 泸州市铜店街５１号 ４５１００１６５－１ 杨怀明

７６ 泸州市新马路幼儿园 泸州市新马路１６９号 ４５１００１６６－Ｘ 王光均

７７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幼儿园 泸州市蓝田街道黄桷坪 ０５２１９４５４－８ 杨珂

７８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景区银杏路４４８
号附１６号 ３１４４４７４６－２ 胡萍

７９ 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景区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先峰村九组 ３１４４５０４４－２ 杨梅

８０ 泸州七中佳德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龙腾路１号 ０５２１７００５－２ 张燕

８１ 泸州市江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泸州市江阳区党政大楼３层 ３２６９２３５４－２ 候强

８２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大山坪街道办
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５号 王国军

８３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南城街道办事处 张国川

８４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北城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珠子街２９号 杨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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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兰田街道办事处内 马英

８６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镇政府内 张榴红

８７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乡马岭街２３号 张金海

８８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街村 舒领

８９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乡政府内 包庆祥

９０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况场镇政府内 罗敏

９１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办事处内 史存英

９２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内 常良榕

９３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政府内 黄昌琳

９４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万寿街 刘志琴

９５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振兴路 任军

９６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先峰村二社 汪宗才

９７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政府街１号 杨洪

９８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茜草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泸州市江阳区茜草街道办事处 苏红

９９ 泸州市江阳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泸州市龙透关南洋花园５号 张祥容

１００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街村 ６９４８３９２７－２ 韩昌平

１０１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街村 ０８９８５５９０－１ 李淑芳

１０２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茜草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茜草街道办事处内 苏红

１０３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兰田街道办事处内 马英

１０４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泸宜公路三公里 ０８９８５０２８－９ 李声丽

１０５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圣水街１９—
２３号 ４５１００２３９－８ 何清琼

１０６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万寿街 刘志琴

１０７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振兴路 任军

１０８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乡东街５９号 童小兰

１０９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政府内 ０８９８５０９２－４ 曾学梅

１１０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乡马岭街２３号 ６８４１９１５５－６ 陈洪英

１１１ 泸州市江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大梯步旁 ４５１００１５９－８ 康涛

１１２ 泸州市口腔中心门诊 泸州市江阳区治平路１０号 Ｇ５２２７８５８－８ 陈文放

１１３ 泸州市江阳区妇幼保健院 泸州市江阳西路４０号 ６９６９９１８２－５ 胡明伟

１１４ 泸州市江阳区妇女儿童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２２２号 任茂琼

０４



１１５ 泸州江南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茜草北路９号 ７１７４７７３８－７ 李通

１１６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中心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街村 ４５１０１２７１－３ 赵发成

１１７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中心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镇卫生路８号 ４５１０７７１５－４ 冉国平

１１８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中心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街村 徐明焱

１１９ 泸州市江阳区北城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滨江路１段１号附２
号２层 Ｇ５２２７８５７－Ｘ 罗晓瑜

１２０ 泸州市江阳区南城卫生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中平远路２９号 ４５１００１８４－６ 张杰

１２１ 泸州市江阳区茜草街道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景区太平村梨
子林社

６７１４０４８３－１ 刘绍忠

１２２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东升桥惠明路 ６６９５９１３７－５ 孔庆锋

１２３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邻玉村二社 ６６０２５６３６－Ｘ 郭琳慧

１２４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四公里 ６６０２６５１４－３ 温德平

１２５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街村水巷子 ７９７８９２８６－９ 黄祖友

１２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街村 ６６０２５９３９－２ 赖小平

１２７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社区 ６７８３８２５１－６ 彭涛

１２８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街村 ７８４７１７０３－３ 陈迎春

１２９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街村 ６６０２６１９９－４ 黄春桦

１３０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石寨镇街村 ５６９７４４９８－７ 欧仁敏

１３１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卫生院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马玲街１３号 ７６９９７８８７－６ 曹兆熊

１３２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安居路川警院东大
门旁

６８４１６８７５－１ 檀晓梅

１３３ 泸州酒城全科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中路３６幢 ６９４８３１４０－６ 罗华仙

１３４ 泸州久正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龙透关３６号２号楼
２０２号 ６８４１５８４３－０ 杨道银

１３５ 泸州城南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前进中路９１号 ７６９９５１７３－７ 胡辉

１３６ 泸州复康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白招牌５１号 ７４９６４４８４－４ 钟真银

１３７ 泸州市康桥医院
泸州市连江路２０号楼附１号９—
１１号 ７７２９８４２７－３ 徐祖固

１３８ 泸州济好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１段３号楼 ７６５０９２９６－３ 刘亮

１３９ 泸州市江阳区福音医院 泸州市江阳区濂溪路４号 ６６７４４０８８－０ 廖晓琴

１４０ 泸州市江阳区南城新二村社区卫生服
务站

泸州市江阳区广营路 １幢 １单元
附１－２号 ５５１００５０８－６ 李宣嫦

１４１ 泸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卫生所 泸州市江阳区前进下路１号 ７３４８７５５３－５ 廖建军

１４２ 四川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便民门诊 泸州市江阳区凤凰路４号楼一层 Ｇ５２２７８５１－０ 邓清华

１４３ 四川医科大学卫生所 泸州市江阳区中心忠山路３段３１９号 何延政

１４４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 Ｇ５２２７８８０－１ 任端

１４５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甜蜜公园管理所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兴隆村 ６８４１７８５０－３ 章兴灵

１４



１４６ 泸州市金桥游乐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旅游区 ７２０８３９９５５－５ 郭正权

１４７ 泸州市机动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迎辉路 ４７号 ６楼
６０１号 ３１４５９３０１－３ 陈学杰

１４８ 泸州市江阳区久盛停车场 泸州市江阳中路６２号 徐琳

１４９ 四川省泸州市川泸运业有限公司 泸州市连江路２段１９号 ２０４７０７４９－７ 张玉成

１５０ 泸州龙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游湾村 龙渡

１５１ 泸州市乔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福华大厦６楼 ７５６６０６８９－７ 张明霞

１５２ 泸州升琦发物业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迎晖路１０号１号楼
３号 ７０８９２９４６－４ 江宇

１５３ 泸州兴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利来停
车场

泸州市江阳区治平路３幢 ６８０４００３８－１ 崔野

１５４ 泸州市江阳区醉美城市公园管理有限
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玉石
北路１号 ０７１４４１９０－３ 郭斌

１５５ 泸州市神牛博奥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泸州市轻工业集中发展区（华兴公
司１号住房４单元４号） ６９９１７８６０－２ 邓骏平

１５６ 泸州刘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连江路二段４３号 刘 刚

１５７ 泸州汇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北路６号 ２０４７１０４０－Ｘ 温其江

１５８ 泸州市江阳区世纪假日酒店 泸州市江阳西路３号 赵美科

１５９ 四川佳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陀一桥佳乐广场９楼 喻小英

１６０ 泸州市港龙物业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花园路１１号 ６７１４３９３５－６ 陈 伟

１６１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生猪屠宰场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云峰村 ６组
和尚滩

马法亮

１６２ 泸州市江阳区文兵屠宰场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镇江福街 李文兵

１６３ 泸州市江阳区利源食品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长河二组 吴青松

１６４ 泸州市江阳区林志食品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 刘保志

１６５ 泸州市江阳区吉农屠宰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中大街 李澄

１６６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生猪定点屠宰场
泸州市江阳区华宜社区华阳乡卫
星村

唐云开

１６７ 泸州市华泰贸易有限公司 泸州市兰田镇兰安西路２８号 尹道明

１６８ 泸州酒业集中发展区有限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 郭智勇

绵阳市科学城物价局２０１５年注销《收费许可证》正、副本的公告
顺序号 收 费 单 位 许可证号码

１ 材料所子弟学校幼儿园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２

２ 材料所子弟学校 川费ＢＣ０８６０１６

３ 绵阳市公安局科学城分局华丰派出所 川费ＢＬ０３７００１

４ 四川省科学城华丰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 川费ＢＣ０１６００２

５ 科学城华丰法律服务所 川费ＢＣ０１２００１

２４



６ 九○三医院 川费ＢＣ００３００１

７ 材料所工会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１

８ 材料所有线广播电视台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８

９ 材料所保卫处 川价ＢＣ００９００１

１０ 材料所物资采购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３

１１ 材料所档案室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３

１２ 材料所技术保障中心 川价ＢＣ００４００３

１３ 科学城基础教育中心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

１４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小学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２

１５ 四川省科学城第二小学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５

１６ 四川省科学城第三小学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３

１７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１

１８ 科学城基础教育中心幼托中心园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４

１９ 科学城培训中心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３

２０ 科学城党校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４

２１ 研究生部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５

２２ 绵阳市剑桥语言文化培训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６

２３ 科学城双星英语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５００１

２４ 科学城老年大学 川价ＢＣ００５００６

２５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１

２６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１

２７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４

２８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２

２９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３

３０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５

３１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６

３２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川费ＢＣ０８６００１

３３ 汉江医院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０

３４ 科学城北海疗养院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９

３５ 四川省科学城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川费ＢＬ０４３００１

３６ 四川省科学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川费ＢＣ０４２００１

３７ 四川省科学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川费ＢＬ０６６００１

３８ 四川省科学城水务局 川费ＢＬ０１８００１

３９ 科学城质量技术监督局 川费ＢＣ０５８００１

４０ 绵阳市公安局科学城分局治安科 川费ＢＣ００８００１

４１ 四川省科学城人民法院 川费ＢＣ０７８００１

３４



４２ 四川省科学城民政局 川费ＢＣ０１１００１

４３ 四川省科学城工商行政管理局 川费ＢＬ０３６００１

４４ 四川省科学城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 川费ＢＣ０１６００１

４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科学城支行 川价ＢＣ０７３００１

４６ 科学城办事处机关服务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２

４７ 四川省科学城海天实业总公司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７

４８ 科学城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川价ＢＣ０８３００１

４９ 科学城科学技术馆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１

５０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４

５１ 川价ＢＣ０５８００１

５２ 科学城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川价ＢＣ０５８００２

５３ 科学城动力部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８

５４ 科学城物资部财务处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５

５５ 科学城物资部储运配送中心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６

５６ 科学城新闻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７

５７ 四川科学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川价ＢＣ０５８００３

５８ 科学城机关财务处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７

５９ 科学城运输部财务科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７

６０ 川价ＢＣ０６６００１

６１ 四川绵阳市科学城邮政局 川价ＢＣ０５４００１

６２ 科学城建筑设计工程部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２

６３ 绵阳市久远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川价ＢＬ０４６００４

６４ 科学城基础教育中心幼托中心园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４

６５ 四川省科学城医学会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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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００９７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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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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